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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   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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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机防水堵漏材料
1  范围
本标准规定了无机防水堵漏材料的术语和定义、分类、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、包装、标志、运输 与贮存 。
本标准适用于建筑工程及土木工程防水、抗渗、堵漏用无机防水堵漏材料。
2  规范性引用文件
下 列 文 件 中 的 条 款 通 过 本 标 准 的 引 用 而 成 为 本 标 准 的 条 款 。 凡 是 注 日 期 的 引 用 文 件 ， 其 随 后 所 有 的 修 改 单 ( 不 包 括 勘 误 的 内 容 ) 或 修 订 版 均 不 适 用 于 本 标 准 ， 然 而 ， 鼓 励 根 据 本 标 准 达 成 协 议 的 各 方 研 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GB  175—2007  通用硅酸盐水泥
GB/T  1346  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、凝结时间、安定性检验方法
GB/T    17671     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(ISO  法 )
GBJ 82 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
JC/T  985—2005  地面用水泥基自流平砂浆
3  术语和定义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。
无机防水堵漏材料  inorganic waterproof and leakage-preventing materials
以水泥为主要组分，掺人添加剂经一定工艺加工制成的用于防水、抗渗、堵漏用粉状无机材料。 代 号为 FD。
4  分类
4.1  分类
产品根据凝结时间和用途分为缓凝型(I   型)和速凝型(Ⅱ型):
a)     缓凝型(I    型)主要用于潮湿基层上的防水抗渗；
b)     速凝型(Ⅱ型)主要用于渗漏或涌水基体上的防水堵漏。
4.2  标记
产品按下列顺序标记：代号、类别、标准号。
示例：缓凝型无机防水堵漏材料标记为：FD  I  GB  23440—2009
5  要求
5.1  外观
产品外观为色泽均匀、无杂质、无结块的粉末。
5.2  物理力学性能
产品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表1的要求。
GB   23440—2009
表 1  物理力学性能
	序号
	项      目
	缓 凝 型 ( I 型 )
	速凝型(Ⅱ型)

	1
	凝结时间
	初凝/min
	≥10
	≤5

	
	
	终凝/min
	≤360
	≤10

	2
	抗压强度/MPa
	1 h
	

	≥4.5

	
	
	3 d
	≥13.0
	≥15.0

	3
	抗折强度/MPa
	1 h
	

	≥1.5

	
	
	3 d
	≥3.0
	≥4.0

	4
	涂层抗渗压力/MPa(7d)
	≥0.4
	—

	
	试件抗渗压力/MPa(7 d)
	≥1.5

	5
	粘结强度/MPa(7d)
	≥0.6

	6
	耐热性(100℃ . 5h)
	无开裂、起皮、脱落

	7
	冻融循环(20次)
	无开裂、起皮、脱落


6  试验方法
6.1  试验条件
6.1.1  试验室试验条件为：温度(20±5)℃,相对湿度不低于(50±5)%。
6.1.2  养护条件为：温度(20±3)℃,相对湿度大于90%。
6.1.3  养护水池条件为：温度(20±2)℃。
6.1.4      试验前样品及所用器具应按6.1.1条件下至少放置24 h。
6.2  外观检查
目 测 。
6.3  凝结时间
按 GB/T            1346  进 行 ， 试 样 采 用 被 检 验 的 无 机 防 水 堵 漏 材 料 取 代 GB/T            1346 中 检 验 的 水 泥 ， 同 时 采
用生产厂推荐的加水量，速凝型材料搅拌时间为20 s, 缓凝型材料搅拌时间为3 min。
6.4  抗压强度与抗折强度
按 GB/T             17671 规 定 的 方 法 成 型 ， 缓 凝 型 产 品 成 型 时 称 取 样 品 2 0 0 0 g,   按 生 产 厂 推 荐 的 加 水 量 加
水 ， 每 次 成 型 4 0 mm×40mm×160mm              试 件 一 组 三 条 。 速 凝 型 产 品 每 次 称 取 样 品 1 0 0 0 g, 按 生 产 厂 推
荐 的 加 水 量 加 水 ， 每 次 成 型 4 0 mm×40mm×160             mm 二 组 试 件 共 六 条 。 脱 模 时 间 I 型 成 型 ( 2 4 ± 2 )h 后 脱 模 ， Ⅱ 型 成 型 后 1 h 内 脱 模 。 脱 模 后 按 6 . 1 . 2 养 护 ， 测 定 相 应 龄 期 的 抗 压 与 抗 折 强 度 。 试 验 结 果 的 评定按照 GB/T    17671 进行。
6.5  抗渗压力
6.5.1  涂层抗渗压力
6.5.1.1  基准砂浆试块的制备
用 标 准 砂 和 符 合 GB              175—2007 的 4 2 . 5 级 普 通 硅 酸 盐 水 泥 配 料 ， 称 取 水 泥 3 5 0 g 、标 准 砂 1 3 5 0 g  搅 匀 后 加 入 水 3 5 0 mL,  将 上 述 物 料 在 水 泥 砂 浆 搅 拌 机 中 搅 拌 3 min  后 装 人 上 口 直 径 为 7 0 mm,   下  口 径 为80 mm, 高为30 mm 的截头圆锥带底金属抗渗试模成型，振动台上振动20 s,5 min 后用刮刀刮去多 余 的 料 浆 、 抹 平 。 成 型 试 件 数 量 为 1 2 个 ( 其 中 六 个 成 型 时 采 用 加 垫 层 或 刮 平 的 方 法 在 相 应 的 迎 水 面 或 背 水 面 使 试 块 厚 度 减 少 2 mm      左 右 ) 。 先 按 6 . 1 . 2 养 护 ( 2 4 ± 2 )h  后 脱 模 ， 再 按 6 . 1 . 3 养 护 。 如 产 品 用 于 迎 水 面 或 背 水 面 不 明 确 时 ， 按 迎 水 面 和 背 水 面 各 成 三 个 试 件 ； 否 则 按 背 水 面 或 迎 水 面 成 型 六 个 试 件 。
6.5.1.2  基准砂浆试件抗渗压力
取 按 6 . 5 . 1 . 1 制 备 的 六 个 已 养 护 至 1 4 d  基 准 砂 浆 试 件 。 取 出 待 表 面 干 燥 后 ， 用 密 封 材 料 密 封 装 人 渗 透 仪 中 进 行 透 水 试 验 。 水 压 从 0 . 2  MPa      开 始 ， 恒 压 2 h,    增 至 0 . 3  MPa,       以 后 每 隔  1 h   增 加 水 压 0.1          MPa 。当 六 个 试 件 中 有 三 个 试 件 端 面 呈 现 渗 水 现 象 时 ， 即 可 停 止 试 验 ， 记 下 当 时 的 水 压 值 。 当 六 个 试 件 中 四 个 未 出 现 渗 水 的 最 大 压 力 值 ， 为 基 准 砂 浆 试 件 抗 渗 压 力(P 。) 。  若 加 压 至 0 . 5 MPa,     恒 压 1 h   还 未透水，应停止试验，须调整水泥或调整水灰比，使透水压力在0.5 MPa  内。
6.5.1.3  涂层试件的制备
取按6.5. 1. 1 制备的另六个已养护至7 d 基准砂浆试块。然后称取样品1000 g, 按生产厂推荐的 加 水 量 加 水 ， 用 净 浆 搅 拌 机 搅 拌 3  min,    用 刮 板 分 别 在 三 个 试 件 的 迎 水 面 和 三 个 试 件 的 背 水 面 上 ， 分 两 层 刮 压 料 浆 ， 刮 压 每 层 料 的 操 作 时 间 不 应 超 过 5 min 。  刮 料 时 要 稍 用 力 并 来 回 几 次 使 其 密 实 ， 不 产 生 气 泡 ， 同 时 注 意 搭 接 ， 第 二 层 须 待 第 一 层 硬 化 后 ( 手 指 轻 压 不 留 指 纹 ) 再 涂 刮 ， 第 二 层 涂 刮 前 涂 层 要 保 持 湿 润，涂层总厚度约2 mm, 先按6. 1.2保湿养护(24±2)h, 再按6. 1.3养护至规定龄期。
6.5.1.4  涂层加基准砂浆试件抗渗压力
按6.5. 1.3制备的试件养护至7 d 龄期，取出，将涂层冲洗干净，风干表面，按6.5.1.2的方法进行 抗渗试验。
若 加 压 至 1 . 5  MPa,     恒 压 1 h   还 未 透 水 ， 应 停 止 升 压 。 涂 层 加 基 准 砂 浆 试 件 抗 渗 压 力 为 每 组 六 个 试 件中四个未出现渗水时的最大水压力。
6.5.1.5  涂层抗渗压力计算
涂层抗渗压力按式(1)计算，计算结果精确到0.1 MPa。
P=P₁—P₀                    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(1)
式 中 ：
P—— 涂层抗渗压力，单位为兆帕(MPa);
P₀—— 基准砂浆试件的抗渗压力，单位为兆帕(MPa);
P₁     — 涂层加基准砂浆试件的抗渗压力，单位为兆帕(MPa)。
6.5.2  试件抗渗压力
6.5.2.1  试件制备
按 6 . 4 配 料 ， 拌 匀 后 一 次 装 满 抗 渗 试 模 ， 在 振 动 台 上 振 动 成 型 ， 缓 凝 型 振 动 2 min,    速 凝 型 振 动 2 0 s,
刮 掉 多 余 的 浆 料 ， 抹 平 。 制 备 试 件 六 个 。 先 按 6 . 1 . 2 保 湿 养 护 ( 2 4 ± 2 )h,   再 按 6 . 1 . 3 养 护 至 规 定 龄 期 。
6.5.2.2  试验步骤
试件养护至龄期7 d 龄期，按6.5.1.2、6.5.1.4的进行试验，以每组六个试件中四个未出现渗水的 最大压力值为试件抗渗压力。
6.6  粘结强度
采 用 符 合 JC/T                985—2005  中 6 . 3 规 定 的 混 凝 土 板 、 6 . 4 . 5 规 定 的 拉 伸 粘 结 强 度 成 型 框 。 混 凝 土 板
按6 . 1 .3条件浸水24 h 取出，擦去表面水渍后按JC/T     985—2005 的6 . 8进行试验。
6.7  耐热性
6.7.1  试件制备
用 标 准 砂 和 符 合 GB             175—2007  的 4 2 . 5 级 的 普 通 硅 酸 盐 水 泥 ， 按 质 量 比 为 水 泥 ： 砂 ： 水 =
1:2:0.4                 配 料 ， 按 GB/T            17671 规 定 的 砂 浆 搅 拌 机 ， 搅 拌 3 min    后 装 入 4 0 mm×160mm×10m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试 模
中 ， 成 型 试 件 三 个 ， 先 按 6 . 1 . 2 养 护 2 4 b  后 脱 膜 ， 再 按 6 . 1 . 3 养 护 至 规 定 龄 期 。 将 养 护 至 7 d  的 试 件 取 出 。 称 取 样 品 1 0 0 0 g,   按 生 产 厂 推 荐 的 加 水 量 加 水 ， 按 GB/T            17671 规 定 的 净 浆 搅 拌 机 搅 拌 ， 缓 凝 型 搅
拌 3 min,    速 凝 型 搅 拌 2 0 s 。 用 刮 板 分 两 层 将 料 浆 刮 压 在 试 件 基 面 上 ， 刮 料 时 要 稍 用 力 来 回 几 次 使 其 密 实 ， 同 时 注 意 搭 接 ， 第 二 层 涂 刮 时 第 一 层 要 保 持 湿 润 ， 涂 层 总 厚 度 约 2  mm,    在 养 护 室 中 保 湿 养 护 2 4 h,   置于标准温度水中养护至规定龄期。
6.7.2  试验步骤
将 6 . 7 . 1 制 备 的 试 件 养 护 至 7 d  龄 期 ， 取 出 三 个 ， 置 沸 水 煮 5 h,  取 出 试 件 观 察 三 个 试 件 涂 层 有 无 开 裂、起皮、脱落等现象。
6.7.3  结果判定
三个试件涂层均无开裂、起皮、脱落为合格。
6.8  冻融循环性能
6.8.1  试验步骤
将 6 . 7 . 1 制 备 的 试 件 养 护 至 7 d  龄 期 ， 取 出 三 个 。 按 GBJ      82 规 定 的 方 法 进 行 试 验 ， 一 1 5 ℃ 冻 4  h, 20℃水融4 h,20  次 。
6.8.2  结果判定
三个试件涂层均无开裂、起皮、脱落为合格。
7  检验规则
7.1  检验分类
按检验类型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。
7.1.1  出厂检验
出厂检验项目包括：外观、凝结时间、涂层和试件抗渗压力、粘结强度。
7.1.2  型式检验
型式检验项目包括：本标准第5章中规定的全部项目。有下列情况之一时，需进行型式检验：
a)     正常生产时，每年检验一次；
b)     新产品的试制定型鉴定；
c)  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；
d)     配方、生产工艺或原材料有较大改变；
e)     出厂检验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。
7.2  组批
连续生产同一类别产品，30 t 为一批，不足30 t 也按一批计。
7.3  抽样
在每批产品中随机抽取。5 kg(含)以上包装的，不少于三个包装中抽取样品；少于5 kg  包装的，不 少 于 十 个 包 装 中 抽 取 样 品 。 将 所 取 样 品 充 分 混 合 均 匀 。 样 品 总 质 量 1 0  kg。  将 样 品 分 为 二 份 ， 一 份 为 检验样品， 一份为备用样品。
7.4  判定规则
7.4.1   外观
试样符合外观要求，判为外观合格。若试样不符合外观要求，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。
7.4.2  物理力学性能
在 外 观 检 验 合 格 的 基 础 上 ， 进 行 物 理 力 学 性 能 试 验 。 若 所 有 试 验 结 果 均 符 合 本 标 准 第 5 章 要 求 时 ， 则判该批产品合格。仅有一项试验结果不符合标准要求，允许采用备用样对所检项目全部复检，若试验 结果符合标准要求，则判定该批为合格。复检若仍有项目不符合标准要求，则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。
8  包装、标志、运输与贮存
8.1  包装
产 品 用 塑 料 桶 或 塑 料 袋 包 装 ， 净 质 量 误 差 不 大 于 1 % 。 每 个 包 装 中 应 附 产 品 合 格 证 和 使 用 说 明 。 产品使用说明应写明配比、推荐用水量、施工注意事项等内容。
GB           23440—2009
8.2   标 志
包装物上应有标志标明产品名称、标记、商标、型号、净质量、生产日期、生产批号、生产单位及地址、 防潮标记、贮存期。
8.3   运输与贮存
8.3.1   产品按 一般运输方式运输，运输途中要防止雨淋、包装损坏。贮存时严格防潮。
8.3.2  在正常贮存、运输条件下，产品贮存期自生产日起6个月。

[image: image5.png]



GB   23440-2009


中  华  人   民  共  和  国
国   家   标   准
无机防水堵漏材料
GB 23440—2009
为

中 国 标 准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
北京复兴门外三里河北街16号
邮政编码：100045
网 址 www.spc.net.cn
电话：68523946  68517548
中国标准出版社秦皇岛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关

开本880×1230 1/16  印张0 . 75  字数12 千字 2009年6月第 一 版  2009年6月第 一 次印刷
兴

书号：155066 ·1-37442
如有印装差错  由本社发行中心调换
版权专有  侵权必究
举报电话：(010)68533533
2009-03-28发布





GB 2 3 4 4 0 一 2006








